
梁政复〔2019〕349号

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收回相关单位2019年财政涉农整合结余资金并重新安排的批复


县财政局、扶贫办：
《梁河县财政局 梁河县扶贫办关于请求收回相关单位2019年财政涉农整合结余资金并重新安排的请示》（梁财请〔2019〕68号）已经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一、同意收回2019年财政涉农整合结余资金830.393597万元，其中专项扶贫资金结余713.1662万元，涉农整合资金结余117.227397万元。
二、同意将收回的财政涉农整合结余资金830.393597万元，用于各乡镇光伏扶贫电站建设755.393597万元，用于扶贫办扶贫小额信贷财政贴息75万元。
三、请县财政局严格按照《梁河县2019年财政涉农整合项目资金结余统计表》收回资金；并按照《梁河县2019年财政涉农整合结余资金重新分配计划》及时下达资金。
四、请涉及重新分配资金计划的乡镇和部门，在规定时限内依法依规使用资金，发挥资金效益，确保资金安全、项目安全。
五、请县审计局根据相关规定做好资金审计工作。 

附件：梁河县财政局 梁河县扶贫办关于请求收回相关单位
2019年财政涉农整合结余资金并重新安排的请示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梁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2019年12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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